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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系統 期 限 

登入廢止資

料 
0.5天 

處理期限 2.5天 

 

 

申 請 人 

填 寫 申 請 書 

 

申請案件收文 期 限 

掛 

號 

分 

發 
0.5天 

 

承 辦 人 期 限 

申 請 案 審 查 0.5 天 

 

股 長 科 長 期 限 

判 行 0.5 天 

 

府 發 文 期 限 

發繕公文 銷號 0.5 天 

 

申請人 

不
合
退
件 

攤販營業許可證正本 

 

發文 
警察局、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

所轄分局、攤販集中場自治會 

 

 



申請臺北市攤販營業許可證廢止作業程序說明及控制重點 

工作項目 作業程序說明及控制重點 
法令依據與參考

資料 
使用表單 

申請臺北市攤

販營業許可證

廢止 

一、作業程序： 

（一）申請人先填寫申請

書並檢附攤販營業

許可證正本。 

（二）以本人親送（持證
人死亡者由家屬申
請）、函寄申請。 

（三）市場處於 2.5 天內函
覆申請人准駁。 

二、控制重點： 

    （一）攤販營業許可證持

證人電腦資料是否

作廢止登錄。 

（二）是否函知本府警察
局、財政部臺北市
國稅局所轄分局或
攤販集中場自治會
。 

 
 

 

 

 

 

 

 

 

 

 

 

 

 

 

 

 

 

 

 

 

 

 

 

臺北市攤販管理自治

條例。 

 

臺北市攤販營業許

可證廢止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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